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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资源价格的高低是授权许可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但高校图书馆在对数字资源定价和议

价的过程中缺少话语权，不得不接受供应商提出的有失公平的定价。 结合反垄断法中四种典型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以及若干数据库销售方案，揭示数字资源提供商在定价过程中常见的四种垄断定价

模型，为高校图书馆的资源采购谈判工作提供借鉴，促进形成资源提供商和图书馆之间应有的制衡机

制。 参考文献 ９。
关键词　 价格模型　 数字资源　 知识产权滥用　 反垄断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Ｌａｗ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ｈｉ Ｓｈｕｙ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ａｖｅ ｔｏ ａｃ⁃
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ｕｎｆａｉｒ ｐｒｉｃ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ｂｕ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ｍａｒ⁃
ｋｅ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ｓ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ｐｒ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ｆｆｅｒ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９ ｒｅｆ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Ｌａｗ

　 　 数字资源建设经过近 ２０ 年的发展，逐步成为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主流。 数字资源的

购置与纸本书刊采购有本质的区别：纸本书刊的

采购以所有权的转让为特征，通过一次采购即可

以拥有纸本书刊的所有权，可以对其占有、使用

和处分；但数字资源的购置不导致所有权的转

让，高校图书馆通过版权所有人的授权许可得到

资源的使用权，不享有其他权利，同时受到许可

使用期限、许可使用方式等方面的严格限制。 为

保证数字资源的连续性，高校图书馆不得不每年

支付高额的使用费，即许可费。 因此，许可费的高

低成为授权许可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

数字资源属于信息商品，信息商品所固有的

著作权受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 信息商品因缺

少替代品，价格变动对需求影响小，使得其具有天

然的垄断性。 加之数字资源提供商之间的不断合

并与重组（如英国的路透集团与加拿大的汤姆森

集团合并为汤森路透等），强化了数字资源提供

商在相关领域的垄断地位，从而导致高校图书馆

与供应商在数字资源采购过程中处于不平等地

位。 数字资源供应商为攫取高额利润，往往利用

其垄断地位，大幅度涨价。 高校图书馆不得不采

取联合抵制的方式进行反抗，如，２０１０ 年，３０ 多家

图书馆联合抵制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年度 ２０％—３０％的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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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６２ 家高校联合抵制 ＲＳＣ（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的恶性涨价。 这一系列的联合抵制行

为虽然有效地遏制了资源提供商的恶性涨价行

为，但高校图书馆在对数字资源定价和议价的过

程中缺少话语权，不得不接受供应商提出的有失

公平的定价。
数字资源供应商掌控了处置数字版权的“绝

对”权力，而且法律对权利人行使版权的制约远

小于对他人利用版权的约束和排斥［１］ 。 因此，在
许可协议制定的过程中，供应商很容易利用其垄

断权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尽管知识产权的独

占性和垄断性受相关法律规制的保护，但是这种

独占权和垄断权的行使存在一个尺度的问题，行
使行为正当与否，是否存在知识产权滥用的问

题，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垄断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

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

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
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该项规定阐明，尽
管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做了适用除外的规定，但
对于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并不除

外，仍然适用反垄断法的一般分析方法和相关法

律规制。 基于此，本文将数字资源这一特殊的知

识产权商品的价格模式放于反垄断法的视域下

进行研究，结合反垄断法中四种典型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的行为，以若干数据库的销售方案为例，
分析几种典型的数字资源价格模型，揭示其垄断

性特征，以期在许可谈判过程中帮助高校图书馆

选择合适的价格模型或针对供应商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的行为提出新的、公平的价格模型。

１　 搭售型定价模型

搭售是指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捆绑成一

种产品进行销售，以致购买者为得到其想要的产

品就必须购买其他产品的商业行为［２］ 。 按照搭

售在定价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

两种类型。

１ １　 显性搭售

显性搭售是指资源提供商明确要求高校图

书馆在采购目标数据库的过程中必须采购另外

一种商品的定价方式，主要表现为对印本期刊进

行搭售。 印本期刊搭售价格模型是最常见也是高

校图书馆反应最为敏感的价格模型，即在订购数

据库时必须保持现有印本期刊的订购，或者增加

一部分印本期刊的订购［３］ 。 以某期刊数据库在

我国全国集团销售方案为例，其中规定：现有集团

成员需保持已订全价单刊之订购，新加入集团的

成员，需保持现有全价单刊之订购，如不足三本刊

者必须以全价订购至少三种此出版商的期刊。 更

有数据库在我国集团销售方案中明确规定：集团

成员需绑定之前订购的纸本；新成员及后续加入

的成员，需保持 ２００８ 年以来订购的期刊品种。 这

种以印本或者以印本价格为基础的搭售使得高

校图书馆必须保持对这些期刊的采购，即便没有

需求也不能取消。 这种绑定形式对于之前购买印

本较多的高校图书馆来说，限制了选择的自由，不
论是否对这些期刊继续有需求，都必须支付这些

期刊高额的费用。 资源供应商通过这种形式保证

自己的市场份额不流失，从中攫取高额利润。

１ ２　 隐性搭售

随着数字资源建设的发展，高校图书馆对在

数字资源销售中强行搭售印本资源的行为越来

越难以接受，反对搭售印本期刊的呼声日益强烈，
数字资源提供商的搭售行为开始通过搭售同类

型资源以使其搭售行为更加隐蔽，这种形式称为

“隐性搭售”。
１ ２ １　 保持原有订购不减少

在这类价格搭售形式中，数字资源提供商做

出了一定的让步，允许高校图书馆自由选择搭售

的资源类型是印本、电子还是印本电子混搭，在纸

转电的过程中给予稍许的价格优惠，并允许在一

定范围内调整被搭售期刊的品种。 例如，某电子

期刊数据库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在我国全国集团采

购销售方案中规定：集团成员订户须保持所订购

的纸本 ／纯电子版期刊的订单；出版社同意订户根

据需要将纸本期刊转为纯电子版方式，合同期内

原有订单需保持，但允许在总订单金额基本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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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情况下，订购期刊的品种、载体类型在一

定幅度内进行调整。 相比于显性搭售，这类定价

形式赋予了图书馆少量的自由，并节省了少量的

经费。 但其仅仅是将印本搭售变成电子搭售，与

显性搭售没有本质区别。

１ ２ ２　 设定门槛价

资源提供商不要求高校图书馆必须订购几

种纸本期刊，而是要求高校图书馆必须达到一个

最低订购额，才能参加资源的订购。 这种定价模

式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搭售，只是从绑定期刊

种类变为绑定总价格。 例如，某学会电子期刊

２０１６ 年在我国全国集团销售方案中规定：如果集

团成员订购的电子内容费低于其对应级别的门

槛费，就需要支付门槛费与电子内容费之间的差

价。 设定门槛的定价方案中一般也会要求必须

续订上一年度所有的订购内容，并保持一定涨

幅。 这种定价模式会导致高校图书馆为到达门

槛，必须在保持原有订购的基础上，增订一些并

不需要的资源。

１ ２ ３　 捆绑新产品

期刊的转让、新期刊的创立、对数字资源的

开发等都会带来新的产品，数字资源提供商为了

给新产品开拓市场，将其与已经具有稳定市场的

产品进行搭售。 如某出版社数据库在 ２０１５ 年新

增加几十种新期刊，在其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的全国集

团销售方案中将这些新刊打包销售。 这种定价

方式使得高校图书馆如果想采购其中部分期刊

就必须支付所有期刊的费用，尤其是对于原本订

购这部分期刊永久使用权的高校图书馆来说没

有任何选择余地，必须支付其余打包销售期刊的

费用，即便撤订也必须支付撤订费。 如果不采购

打包销售期刊，则提高年度涨幅。 数字资源提供

商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在定价中要求用户要么

接受新产品，要么接受高涨幅，最终实现其对新

产品搭售的目的。

２　 歧视型价格模型

价格歧视，也称为歧视型定价，是指资源提

供商在提供数据库产品和服务时，对不同的用户

提供与成本无关的区别性价格标准［４］ 。 通过对

用户划分等级，实现其差别待遇行为，是数据库定

价中主要的和典型的方式，常见的分级方式可以

划分为三种类型。

２ １　 针对高校图书馆所属机构固有属性

的分级
　 　 高校图书馆所属机构的固有属性是指不以

外界条件为转移的性质，主要是指机构的规模，包
括全时学生等量数（ＦＴＥ）、学生人数、教师人数、
博硕点数量；机构的类型，包括 ９８５ 高校、２１１ 高

校、普通高校、高职高专、科研机构、政府机构等。
如某引文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的全国集团销售方案

就是单纯地按照机构规模进行划分，其将学生总

数、教师总数、博士学位点数、硕士学位点数四个

指标给予不同的权重，通过加权计算出总值，然后

将这些高校图书馆按照总值多少分为 ６ 个类型，
分别收取不同的费用。 还有部分数据库是通过多

层次的分级实现最终级别的划分。 如，某集成商

数据库陕西集团订购方案中，首先按照 ＦＴＥ 对基

本库分配费用，然后按照是否为 ９８５、２１１ 高校对

升级后数据库确定升级费用。

２ ２　 针对用户对产品的诉求的分级

用户对产品的诉求的衡量指标包括了订购

量（数量、金额等）、使用量（总使用量、篇均成本、
下载量等）、用户需求（并发用户数）、使用效果

（科研产出、研究水平）等。 这种定价模式一般采

用其中一种或几种指标进行综合分级别定价。 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的某出版社期刊数据库全国集团

采购方案中就是按照一种指标进行分类，其中规

定：将现有客户依照前一年订购的所有在线期刊

的金额分级。 ２０１６ 年，某学会数据库全国集团销

售方案就是综合考虑几种指标进行分类，其中规

定：用户等级是该学会根据各成员学校过去几年

的平均用量、订购的纸本情况、论文发表情况和研

究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２ ３　 综合多重因素分级

综合多重因素划分是指在分级的过程中综

０１１

·资源建设·



２ ０ １ ７  ４
总第１１２期

合了高校图书馆所在机构的固有属性和用户诉

求两种因素。 如，某摘要数据库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

全国集团销售方案中将用户依照数据库历年使

用量、用户师生总人数及其用户科研成果输出三

大因素进行定级。
价格歧视型定价模型，在有利于数字资源提

供商扩大市场的同时，也确实为支付能力和需求

不同的高校图书馆提供了采购不同数字资源的

可能，有利于各层次高校图书馆实现用有限的经

费购置最佳的资源。 由于价格歧视与合理的价

格差别的区别并不明显，并且价格歧视所带来的

损害也不是绝对的，因此，高校图书馆对价格歧

视中的不合理性并不像对搭售的不合理性那么

敏感。 歧视型价格模型的不合理性主要来自于

对图书馆定级的方式。 一方面，分级标准的因素

选择和计算方法由数字资源提供商单方面选取。
作为营利机构，数字资源提供商的目标是最大限

度地获取利润，因此，其在选择分级标准的因素

和设计计算方法时会首要考虑如何使得自己的

利润最高，由此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分级标准和计

算方法。 以数据库 Ａ 和 Ｂ 为例，两者均为索引数

据库，性质相同。 Ａ 的分级标准中将博士点数量

赋予最高权重，而 Ｂ 对使用量赋予最高权重，甚
至完全没有体现出博士点数量对分级的影响。
另一方面，分级标准中各因素参数的选择依据和

大小由资源提供商单方面确定。 不同数据库在

同样的分级因素选择中设置不同的参数，以均考

虑科研产出因素的甲和乙数据库为例，甲数据库

采购方案中笼统地表述为论文发表情况和研究

水平，而乙则规定科研输出为以上一年度该校被

Ｓｃｏｐｕｓ 收录的文章数量为依据。 并且同一数据库

在不同年度的销售方案中，分级因素的标准选择

具有随意性。 以某知名数据库为例，其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采购方案仅选取一个订购量标准将用户

分为两类，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采购方案则设置了 ２ 个

订购量标准，将用户分为 ３ 类，且两种订购量的数

值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如果说这还仅仅是对同

一分级因素在不同采购年度分级不同的话，更有

数据库的采购方案在两个采购年度则采取了完

全不同的分级标准。 如，ＥＩ 在 ２０１４ 年方案中是

按单一使用量，而 ２０１５ 年的方案中则选择了多种

因素，通过加权进行分级。 数字资源提供商利用

其市场支配地位任意选择、随意改变分级标准，在
此过程中图书馆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很容易造成

数字资源提供商为获取高额利润，依照自己的利

益选取标准：如果用户对产品诉求量大，则按照体

现诉求的因素设计价格；诉求量不大，则按照用户

的固有属性设计价格。

３　 掠夺性价格模型

掠夺性价格模型是指先以低价进入市场，占

领市场后，随即大幅度提高价格的定价方式。 具

体到数据库的定价方式是指，其先以较低价格吸

引图书馆采购，待用户使用习惯形成、其优势地位

得到巩固后，立即大幅度提高价格。 由于用户使

用习惯很难改变，为满足用户的需求高校图书馆

没有选择的余地，从而使得高校图书馆在价格谈

判中处于劣势地位，不得不接受数字资源提供商

的大幅涨价。 掠夺性价格模型要从长远的角度来

审视，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 以某学会数据库

为例，其 ２００５ 年的售价只有 ４ 万多人民币，至
２０１４ 年其年费也只增长到了 ５ 万多人民币；经过

了 １０ 余年的发展，其逐步被用户了解并广泛使用

且深受高校图书馆的信赖和支持，成员馆的数量

达到了 １００ 多家，在这种情况下，其 ２０１５ 年售价

猛涨至 ４５ 万多人民币。 ＤＲＡＡ（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曾对其

恶性涨价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强行将产品

升级，不顾用户是否需要，捆绑销售新产品；大幅

提高成员馆价格涨幅；印本期刊变相涨价等［５］ 。

４　 过高定价的价格模型

过高定价是指在正常竞争情况下，不可能获

得的远高于公平标准的价格，是具有市场支配地

位的企业剥削消费者获取垄断利润的一种垄断

高价。 “几乎所有的数据库价格都过高”，这是大

部分高校图书馆界人的感受。 程焕文的“十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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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商” ［６］ ，其第一问数据库的定价依据是什么实

质上就是对数字资源提供商过高定价行为的一

种质问。 但由于很难证明价格本身是“过高”的，
尤其在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时就更为复杂。 所

以，对于数据库的定价，高校图书馆除了对数据

库基础价格有过高的感受外，更明显的是数据库

的涨幅年年增高，且多为超越通货膨胀率的涨幅。

此外，数字资源提供商还利用自己的市场支

配地位，通过将整体化为零碎的方式，将一个产

品分割为多种不同的产品予以销售。 尤其是随

意将高影响因子期刊、需求大的期刊从期刊合集

中提取出来，在不降低原有期刊合集价格的情况

下，单独销售，并制定高价。

５　 对策及建议

拥有知识产权的数据库具有天然的垄断性，

其在定价过程中不仅仅会采用单一的价格模式，
更多的是将几种价格模式综合起来。 数字资源

提供商利用复杂的价格模式和垄断性把控了整

个谈判的节奏和走向，高校图书馆往往处于被动

地位。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以高校图书馆的一己

之力难以实现，需要高校图书馆、学校、行业乃至

国家的全方位努力。

从高校图书馆层面来讲，拒绝不合理价格模

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联合抵制、不予采购，我国

高校图书馆数字采购联盟曾发起过数次抵制行

动，个别高校图书馆也曾针对数据库过高定价进

行过抵制。 我国学者调查发现，数字资源的经济

成本在高校学生用户中受关注程度并不突出［７］ ，

在抵制过程中高校图书馆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无

法满足读者需求。 因此，在抵制的过程中高校图

书馆必须加强自身服务能力，采用多种手段满足

读者需求，尤其是要增强替代式文献服务的能

力。 所谓替代式文献服务，是指针对读者需求，寻

找相似主题或者不同文献类型或者不同载体的

文献，以满足读者需求。

从学校层面来讲，应适当放宽对图书馆经费

执行进度的要求。 图书馆作为公益性单位，所有

经费均需依照预算执行，相关财务部门会要求图

书馆按月或季度等节点执行经费进度，否则图书

馆将受到一定的惩罚或者减少第二年的经费预

算。 这种压力会导致图书馆在谈判过程中由于急

于执行经费，而不得不接受一些不合理的定价模

式，以促成整个采购方案的形成。 尤其是集团采

购的谈判专家，其压力甚至来自于联盟采购中多

家图书馆对方案出台时间的要求。 因此，学校层

面应适当放宽经费执行进度要求，以利于图书馆

在谈判过程中抵制数字资源提供商的垄断行为。
从行业层面来讲，应继续促进开放存取的发

展。 开放存取的发起就是为了应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出现的学术期刊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学术期刊

危机” ［８］ 。 开放存取的繁荣发展能够有效协调

“信息是一种社会必要的要素应该免费获取”及

“组建大规模数据库应该给予激励” ［９］ 两者之间

的矛盾。
从国家层面来讲，应该加强知识产权反垄断

的相关立法。 知识产权的天然垄断性极容易造成

其拥有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我国反垄断相关的

法律法规并不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 目前，我国

在实践方面已有所行动。 ２０１５ 年，发改委公布了

对美国高通公司的处罚。 这是国内第一起关于知

识产权的反垄断大案，影响深远。 ２０１６ 年，发改

委在全国范围内针对中文数据库进行反垄断调

查。 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国家层面应考虑解决知

识产权反垄断相关法律缺失问题，确保将知识产

权的垄断控制在合理的边界之内，避免产权滥用。
本文依照在知识产权滥用过程中最常见的

四种行为，分析了四种常见的数据库垄断定价模

型，在数据库的定价过程中它们并非一直是单独

使用的，很多情况下是混合了多种行为使得价格

模型呈现多元化。 但其本质都是数字资源提供商

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实现其攫取高额利润的目的。
其定价模型所造成的价格高涨超出了高校图书

馆的承担能力，打破了数字资源提供商和高校图

书馆之间应有的制衡机制，容易形成“数据库价

格高—高校图书馆无力支付—用户难以获取文

献—期刊影响力受限—期刊收文受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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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程焕文

当选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程焕文当选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两年（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是国际图联的决策机构，由国际图联主席、当选主席、１０ 名委员和各委员

会主席等组成，负责国际图联的管理、财务和专业指导等工作。

资料来源

１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程焕文当选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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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使得各方利益受损。 因此，数字资源提供商

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价格制定的过程中增加

高校图书馆的参与，考虑高校图书馆作为信息传

播的公共部门的地位，促进数字资源的成功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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